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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范围、服务要求

序

号

标的的

名称

数量及

单位
▲技术要求

1

梧州市

第二人

民医院

保安服

务采购

1项

一、工作地点：梧州市第二人民医院扶典院区、西环院区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1、维护采购人医院公共场所的治安秩序。负责采购人医院所有车辆的出

入、停放管理，严格执行医院车辆停放规定。负责管辖区域内的安全保卫，做

好防火、防盗、防破坏工作，预防和制止侵害采购人人员及财物安全的行为发

生。

2、配合相关科室做好安全管理、检查工作，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需做好

相关记录并上报采购人相关管理人员。及时处理医院内各类突发事件、各类纠

纷和治安案件，对在采购人管理区域内发生偷窃、物品损坏等干扰其正常工作

秩序的应及时制止并报告采购人有关人员，必要时向公安、交警部门报警。

3、每天定时安全巡查，对消防设施进行定期巡检。

4、制定相应处理医院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配合采购人完成医院每年均不

少于 2 次的防暴反恐演练和消防演练。

5、采购人为精神病专科医院，病人特殊，对于病人的暴乱等非正常行为

发生时，保安员要与医务人员一起予以制服、约束等。保安员要服从医院安排，

做好出诊、跨院区转诊等方面的安全保障工作。在交接班时间需要出诊时，接

班者还没有接班，当班者必须无条件出诊，所产生的超时加班费或补休由供应

商进行协调处理。

6、完成采购人安排的临时性任务。

三、人员配置及工作职责

（一）保安人员配置：10 人，其中扶典院区 4人、西环院区 6 人。实行

24 小时三班倒不间断轮值，每周休息 1 天。

（二）岗位人员要求

身体健康，无犯罪前科，形象良好，言行举止端正，工作态度积极，在岗

位上尽忠职守。按照保安服务管理条例规定，每个保安必须持证上岗，且年龄

不超 50 周岁，身体健康，动作灵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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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工作职责

1.派驻人员如不符合采购人要求的，可将人员退回供应商，供应商应在 10

个工作日内更换，以确保采购人工作的需要。

2、所派驻人员持保安员证（响应文件中提供证书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

章），受过安全保卫业务培训。

3、供应商加强对服务人员的法纪教育和业务学习；消防知识、防暴训练、

业务培训等每季进行培训。

4、保安人员熟悉各种突发事件应急方案并经常演练。

5、遵守采购人制定的有关岗位规定（如服务要求、奖罚规定等）：对不遵

守采购人规定或不符合要求的人员，采购人有权要求加强管理和调换。


